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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代價股份
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之主要交易完成

茲提述匯聚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二五年十月十日之公
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
收購德晉昌投資有限公司（「目標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目標集團」）之全部已發行股本。除
另有定義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買賣協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及已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完成日
期」）完成交割。根據買賣協議，部分代價將於完成日期後二十(20)個營業日內由本公司以配發及
發行入賬列作繳足之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予賣方。代價股份之發行價須按股份於緊接完成日期前
三十 (30 )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每股平均收市價計算。因此，根據買賣協議，合共
21,733,404股代價股份將根據一般授權按發行價15.184港元配發及發行予賣方。代價股份相當於
(i)緊接完成前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1.11%；及(ii)經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擴大後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的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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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完成後，本公司已於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因此，目標公司已成為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而目標集團之財務業績將綜合計入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對本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

下表列示本公司(i)於緊接完成前；及(ii)於緊隨完成以及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後的股權架構：

股東 緊接完成前
緊隨完成以及配發及
發行代價股份後

股份數目
概約股權
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股權
百分比

立訊精密有限公司（附註1） 1,380,594,000 70.46% 1,380,594,000 69.69%

柯天然先生（附註2） 10,488,000 0.54% 10,488,000 0.53%

黃志權先生（附註2） 7,528,000 0.38% 7,528,000 0.38%

何顯信先生（附註3） 688,000 0.04% 688,000 0.03%

陸偉成先生（附註3） 1,824,000 0.09% 1,824,000 0.09%

小計 1,401,122,000 71.51% 1,401,122,000 70.72%

公眾股東
賣方 – – 21,733,404 1.10%

其他公眾股東 558,187,000 28.49% 558,187,000 28.18%

小計 558,187,000 28.49% 579,920,404 29.28%

總計 1,959,309,000 100.00% 1,981,042,404 100.00%

附註：

(1) 1,380,594,000股股份由立訊精密有限公司（立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立訊精密工業」）的
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立訊精密工業由立訊有限公司擁有37.51%權益，而立訊有限公司則由
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王來春女士及王來勝先生（王來春女士的胞兄）各自持有50%權
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立訊精密工業、立訊有限公司、王來春女士及王來勝先生均被
視為於立訊精密有限公司持有的1,380,594,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柯天然先生及黃志權先生為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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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顯信先生及陸偉成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匯聚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柯天然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柯天然先生及黃志權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王來春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何顯信先生、陸偉成先生、陳忠信先生及陳潔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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